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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今（16）日媒體報導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政治偵防

及法務部廉政署辦案瑕疵一節，與事實不符，本署說

明如下： 

 

一、有關外界質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政治偵防一節，

該處已聲明絕無涉及任何「政治偵防」行為，京

華城案係該處配合臺北地檢署偵查所需，於法定

職掌範圍內依法執行職務，絕無涉入或從事任何

政治偵防行為。 

二、廉政署辦理相關案件，均係依據客觀事實及具體

證據依法調查，並無任何預設立場，亦不存在於

偵查結果尚未確定前，即預先形成所謂「三大結

論」之情事，辯護人所稱內容，與事實不符。 

三、廉政署督導所屬政風機構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遵

守程序正義，落實保障人權，特此嚴正澄清。 

 
 


